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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

2023 年半年报合并业绩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2023 年 1 至 6 月）

上年同期
（2022 年 1 至 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806,076,775.33 5,150,190,183.84 5,042,696,591.86 3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121,308.28 -116,052,540.26 -117,967,260.1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3,493,083.47 -245,972,583.84 -247,472,105.5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2,551,390.60 779,556,735.33 805,931,022.81 244.11

本报告期末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82,892,422.91 16,868,425,978.76 16,573,103,788.29 -2.88
总资产 49,770,099,864.62 48,407,019,254.55 47,431,068,107.77  2.82

2.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2023 年 1 至 6 月）

上年同期
（2022 年 1 至 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89 -0.1085 -0.11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90 -0.2299 -0.231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0.68 -0.71 增加 3.7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1.49 -1.49 增加 3.71 个百分点

二、附注：
1. 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并出具了德师报 ( 阅 ) 字 (23) 第 R0004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阅报告。
2. 本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半年度报告正本于公司备案。
地址：中国上海延安东路 100 号 19 楼
电话：86-21-63217132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 / 锦江 B 股   公告编号：2023-027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下午在锦江
小礼堂锦竹厅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晓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出具的《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

报告》，我们认为该报告是客观、公正的，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且实际控
制人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承诺为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安全提供了充分保证；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28）。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和《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
用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 ESG 管控架构建设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 ESG 管理水平，搭建公司 ESG 管控架构，

董事会同意将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更名为“战略与 ESG 委员会”，委员会构成作调整。初步建立
董事会及董事会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ESG 工作小组——执行层的三层管理结构，同时明确各层级权
责。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于增补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
增补董事周维女士、董事沈莉女士为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委员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增补后的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由张晓强先生、陈礼明先生、周维女士、沈莉女士、张晖明先生组成，

其中张晓强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确定公司发展规划，健全投资决策程序，加强

决策科学性，提高重大投资决策的效益和决策的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及治
理（ESG）绩效，进一步保护公司相关方利益，加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意识，实现企业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修订原《董
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并更名为《董事会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董事会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能力，做到事前审计、专业审计，确保董事会对经营

层的有效监督，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修订《董
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薪酬管理制度，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修订《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九、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 , 优化董事会组成 ,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 董事会同意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关于修订《管理团队（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首席执行官经营管理团队的行为，确保忠实履行职责，勤勉高效工作，承担义务，根

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董事会
同意修订《管理团队（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管理团队（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明确办理相关事宜的

程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董事会同意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独立董事意见：
1. 经审阅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个人工作履历等有关资料，没有发现有违反《公司法》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相关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高级管理人员候
选人任职资格合法。

2.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聘任程序合法。
3.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没有损害股东权益的现象。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 / 锦江 B 股   公告编号：2023-028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酒店”、“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了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报告”）。现将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21]208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以每股人民币 44.60 元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
112,107,62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款计人民币 4,999,999,985.8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
币 21,454,818.50 元后，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78,545,167.3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1] 第
ZA1026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73,893.84 万元（其中未包含募集资金产生
的银行手续费用人民币 0.6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238,291.15 万元（其中包含募集资
金产生的利息收入人民币 14,331.07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所有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1 年 3 月 22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浦东分行”）、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2021 年 5 月 6 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北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闸北
支行”）、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5 月 17 日，本公司与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徐汇支行”）、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6 月 4 日，本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口行上海分行”）、
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6 月 29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
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馆投资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
（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外滩支行”）、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22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之星”）与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七天
酒店（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天深圳”）与工商银行外滩支行、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七天四季”）与工商银行外滩支行、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尚之旅”）与工商银
行外滩支行、申万宏源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协议各方均履行了相关职责。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在以下专用账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单位 银行名称 余额

锦江酒店

建设银行浦东分行 226,562.03
浦发银行闸北支行 3.83
上海银行徐汇支行 5.38

口行上海分行 5.27
旅馆投资公司 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698.80

锦江之星 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618.34
七天深圳 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3,228.33
七天四季 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1,795.91
时尚之旅 工商银行外滩支行 5,373.26

合   计 238,291.15

三、2023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73,893.84 万元（其中未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

手续费用人民币 0.60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2022 年 10 月 28 日，本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实施期间，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本公司下属七天深圳、七天四季、
时尚之旅、锦江之星、旅馆投资公司（以下合称“5 家法体公司”）支付的各项工程款项，包括但不限于
施工费、施工材料、固定资产、与工程项目相关的招标、设计、监理、预算、造价咨询、安全鉴定等专业
服务费支出等，对外支付款项包括对外支付的各个阶段的款项，如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质保金等，
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 5 家法体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本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也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金额为合计
人民币 6,173.84 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十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 85,020.00 万元用于收购上海齐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WeHotel”）65% 股权。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十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对外投
资的议案》，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 32,700.00 万元用于收购 WeHotel25% 股权。

上述议项已经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合计收购 WeHotel90%
股权，WeHotel 成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前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后

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 373,458.20 347,854.52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 255,738.20 230,134.52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150,000.00 150,000.00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150,000.00 150,000.00

收购 WeHotel90% 股权 - - 收购 WeHotel90% 股权 117,720.00 117,720.00
合计 523,458.20 497,854.52 - 523,458.20 497,854.5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0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7,854.52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资金总额

122,105.9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7,720.00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资金总额

273,893.84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7,72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3.65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注 1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2)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3)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4) 

(4)=(3)-(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5)

 (5)=(3)/
(2)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酒 店 装
修 升 级
项目

是 347,854.52 230,134.52 230,134.52 4,385.93 6,173.84 (223,960.68) 2.68 - - 不适用 否

偿 还 金
融 机 构
贷款

否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 150,000.00 - 100.00 - - 不适用 否

收 购
WeHotel
90% 股权

是 117,720.00 117,720.00 117,720.00 117,720.00 -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497,854.52 497,854.52 497,854.52 122,105.93 273,893.84 (223,960.68) - -
 不适

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注 2）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其他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金额合计为 6,173.84 万元。

注 1：本公司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499,999.99 万元，扣除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费用人民币 2,145.48 万
元，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497,854.52 万元；
注 2：本公司酒店装修升级项目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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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首席执行官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毛啸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实绩、兼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审查，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认为：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任职资格合法，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意见：
1. 经审阅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个人工作履历等有关资料，没有发现有违反《公司法》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相关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高级管理人员候
选人任职资格合法。

2.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聘任程序合法。
3.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没有损害股东权益的现象。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0 日

附件：毛啸先生简历
毛啸，男，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会计师。曾任上海宾馆计划财务部综合会计部副经理、

总监助理兼会计核算部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监，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武汉锦江国际
大酒店财务总监，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副总经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
副总监，锦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监助理、计划财务部总监、副总裁，锦江酒店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
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执行董事，Keystone Lodging Holdings Limited 副总裁。
现任深圳锦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上海锦江联采供应链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上海锦江国际酒
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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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下午在锦江小
礼堂锦玉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4 名，实到监事 4 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
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国兴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均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30 日

與何猷龍公司合併透過SPAC上市
截至28日美股收市，VinFast股價在短短10個交易

日內從9.11美元一路大升到82.35美元，市值達到驚
人的1900億美元，相當於其2022年營收的300倍。
1900 億美元的市值幾乎是美國通用汽車（458 億美
元）、德福士汽車（680 億美元）和德國寶馬集團
（689億美元）的市值總和。VinFast的成立才只有短
短6年時間。

相較於特斯拉股價的成長軌，VinFast的發展是
驚人的。2010年特斯拉掛牌上市初期，其市值僅20
億美元，到2020年初，成立17年後的特斯拉市值才
超過1500億美元。

本月 15 日，VinFast 透過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Black Spade Acquisition 合併上市，登陸美股
納斯達克，值得一提的是，該SPAC由新濠博亞娛樂
主席兼行政總裁、已故賭王何鴻燊之子何猷龍創辦。

越南首富潘日旺水漲船高
VinFast成立於2017年，是越南Vingroup集團下屬

的汽車製造公司，2021年開始販售電動汽車，成為
越南首家電動汽車品牌；2022年開始向海外市場擴
張。VinFast於2022年初時發布計劃，在同年底停止
生產燃油車，此後只打造純電動車產品。

Vingroup 在越南、北美以及即將在歐洲生產和出
口 SUV、電動滑板車和電動巴士。Vingroup 的業務

涉足科技、工業、房地產開發、零售業、醫療保
健、體育等多個行業，2022 年集團營收佔到越南
GDP 的 2.2%。創始人潘日旺也憑藉 Vingroup 的財
富，成為越南首富。2022年，潘日旺以62億美元財
富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 411 位。在上市前，
VinFast曾獲得93億美元的融資，用於支付其運營和
資本支出，其中大部分融資來自潘日旺的其他業
務。

越南潛力及發展空間巨大
有業內人士分析，越南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具有巨

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VinFast憑藉其技術創新和高
品質的產品，成功吸引了國內外投資者的關注，並取
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市場人士認為，VinFast的成功背後有幾個關鍵因
素。首先，VinFast在電動汽車技術方面取得了重要
突破。該公司擁有自主研發的電動汽車平台和動力系
統，以及先進的電池技術，使其產品在續航里程和性
能方面具有競爭力。

其次，VinFast注重產品設計和品牌建設。該公司
聘請了一些國際知名設計師，為其汽車設計注入了時
尚和獨特的元素。此外，VinFast還積極參與賽車和
體育賽事，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認可度。

此外，VinFast積極與全球供應鏈合作夥伴合作，
確保產品的高質量和可靠性。該公司與知名汽車零部
件供應商合作，確保零部件的供應和質量控制，從而

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和可靠性。

市場或仍有大量泡沫
VinFast的成功對於電動汽車行業具有重要意義。

它展示了新興市場的潛力和創新能力，為其他新興電
動汽車製造商樹立了榜樣。此外，VinFast的成功也
將促進電動汽車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推動整個
行業向可持續和綠色方向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美股正在降溫，但VinFast股
價大漲，引起了投資者的關注，其升勢主要由於其
股票流動性少，放大了股價波幅，周一開始的期權
交易也推動投資者押注該股的上漲行情。彭博社引
述分析師指，VinFast的走勢表明市場或仍有大量泡
沫，標指從夏季高位下跌4%，並沒有引起投資者的
太多擔憂，需要 10%左右的全面回調，才能真正引
發恐慌。

在越南海防，VinFast剛生產的電動車運上貨輪，準備出口到美國。 路透社

VinFast市值破1900億美元
【香港商報訊】越南電動汽車公司VinFast8月15日登陸納斯達克以來，股

價連續暴漲。有 「越南特斯拉」 之稱的VinFast股價上市兩周即漲7倍，當
地時間28日市值更一度超過2000億美元，躋身全球汽車製造商市值榜單的前
三甲，僅次於美國的特斯拉和日本的豐田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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